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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   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d.gov.cn/zwgk/wjk/qbwj/ybh/content/post_3136950.html） 

 

附錄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广东省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省内通办”工作方案的通知 

粤办函〔2020〕286 号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广东省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省内通办”工作方案》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反映。 

 

省政府办公厅 

2020 年 11 月 2 日 

 

 

广东省推进政务服务 

“跨省通办、省内通办”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

“跨省通办”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35 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 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抓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和“一核一带一区”建设战略机遇，加快推动政务服务从政府部门供给导向向企业

和群众需求导向转变，打破事项办理的属地限制，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和各级政务服

务机构，强化数字政府改革建设支撑，着力打通业务链条和数据共享堵点，推动更多政务服务

事项“跨省通办、省内通办”，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提供有力保障。 

（二）工作目标。2020 年底前，实现一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省内通办”；2021

年底前，基本实现我省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省内通办”，逐步扩大通办事项范围，同

步建立清单化管理制度和更新机制。 

二、 梳理发布“跨省通办、省内通办”事项 

（一）组织编制并发布我省高频政务服务事项清单。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会同各地级

以上市政府、省有关部门对照国办发〔2020〕35 号文公布的 140 项事项清单，梳理编制并发布

我省“跨省通办、省内通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其中，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抓紧出台相关

工作指引，各地级以上市政府、省有关部门按要求组织做好本地区、本部门实施事项清单梳理

工作，并通过省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统，进一步细化完善事项办事指南。 

http://www.gd.gov.cn/zwgk/wjk/qbwj/ybh/content/post_31369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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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动态管理机制。建立“跨省通办、省内通办”事项清单化管理制度和更新机

制。各地、各部门要聚焦保障改善民生、助力惠企利企，持续推动个人服务、企业生产经营高

频事项“跨省通办、省内通办”，逐步扩大通办事项范围，并及时在省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统

更新发布。 

三、优化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省内通办”模式 

（一）全面推行“全程网办”。除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到现场办理的事项外，按照“应上尽

上”原则，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将政务服务事项全部纳入广东政务服务网或粤省事、

粤商通平台，提供申请受理、审查决定、颁证送达等全流程全环节网上服务，实现申请人“单

点登录、全国漫游、无感切换”，由业务属地为申请人远程办理，不得强制要求申请人到现场

办理。政府部门核发的证照批文，能通过数据共享查询、核验的，不再要求申请人到现场核验

原件。各地、各部门要全面清理制约全流程网办的规章制度、业务流程，充分运用统一身份认

证、电子证照、数据共享、电子印章、电子签名、网络实名核验、双向物流、网上缴费等方式，

推动更多事项全程网办。 

（二）积极推进“一体机自助办”。对证明（证照）打印、便于自助办理类事项，要积极

推动在政务服务一体机自助办理。各地级以上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省有关部门向省政务服

务数据管理局提出事项进驻申请，经审核通过后在 20 个工作日内配合完成流程优化、业务接

口开发等相关改造，由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统一开放至自助政务终端和金融终端。鼓励有条

件的城市结合实际，与省外城市点对点开展一体机自助办理。 

（三）大力拓展“异地代收代办”。在县（区）级以上政务服务大厅设置“跨省通办、省

内通办”专窗。对法律法规明确要求必须到现场办理的政务服务事项，通过“收受分离”模式，

打破事项办理的属地化管理限制。申请人可通过专窗提交申请材料，专窗工作人员通过“粤视

会”等系统开展异地视频会商收件，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身份核验，通过邮件或网络转

递至业务属地部门完成办理，业务属地部门寄递纸质结果或网络送达办理结果。同步建立异地

收件、问题处理、监督管理、责任追溯机制，明确收件地和办理地的工作职责、业务流转程序

等，确保收件、办理两地权责清晰、高效协同。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推动上述做法到乡镇（街道）、

村居（社区）和园区实施。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部门承担寄递费用。 

（四）不断优化“多地联办”。对需要申请人分别到不同地方现场办理的跨省或省内事项，

各地、各部门要主动建立多地协同办理工作机制，整合申请人多地办理流程，实现相关申请和

档案材料通过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共享，申请人只需到一地即可完成办理，减少申请人办

理环节和跑动次数。 

四、拓展深化“跨省通办、省内通办” 

（一）开展点对点“跨省通办”。选取珠海、佛山、韶关、梅州、东莞、湛江、茂名、肇

庆、清远、潮州、云浮等 11 个地市开展试点，与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西、海南等省

（区）相关地市主动沟通对接，结合实际开展点对点“跨省通办”。对标长三角、京津冀地区政

务服务一体化的做法，积极推动泛珠三角区域政务服务“跨省通办”。 

（二）探索开展无差别“市内通办”。在韶关、汕尾、中山、江门、茂名、肇庆等 6 个地

级市开展无差别“市内通办”试点。在事项线上线下标准统一、系统互联互通、数据协同共享

基础上，实现政务服务在全市“跨层级、跨区域、跨部门”的无差别办理。条件成熟时，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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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办理模式在“跨省通办、省内通办”政务服务中应用推广。 

（三）积极推进“湾区通办”。围绕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之间企业和群众异地办

事需求，进一步拓展不动产、税务、商事登记等领域政务服务跨境办理，鼓励相关地级以上市

不断丰富办事渠道，优化服务方式，积极对接港澳有关部门，大力推进“湾区通办”。 

五、强化通办服务支撑 

（一）统一业务规则和标准。各地、各部门要不断提升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程度，基于

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政务服务事项基本目录，持续推进名称、编码、依据、类型等基本要素“四

级四同”；并按照“应减尽减”的原则，优化调整“跨省通办、省内通办”事项标准，明确申请

条件、申报方式、受理模式、申请表单、办理材料、审核程序、办理时限、发证方式、收费标

准等内容，推动事项办理规范化运行，实现同一事项在不同地域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 

（二）加强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服务能力建设。在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跨

省通办”专区建立我省专区，充分发挥统一支付、统一物流、政务大数据中心等公共支撑能力

作用，优化服务流程，精准提供通办服务。按照一窗受理、在线核验、远程办理、即时协同、

全程管控等要求，改造提升各级政务服务大厅系统，并与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系统对

接、业务融合。加强粤省事、粤商通等平台移动端建设与应用，推动“跨省通办、省内通办”

事项实现“掌上办”“指尖办”，为企业群众提供线上线下融合的多样化办事渠道，满足不同群

体的差异化需求。 

（三）强化数据共享和电子证照应用。各地、各部门要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

统一身份认证和数据共享支撑能力，加快完成主要公共服务系统和业务系统升级改造，推进跨

省电子证照共享应用和基于政务服务平台移动端的电子亮证。通过电子证照在线核验、在线提

交等形式，推动电子证照应用尽用，开展数字化在线审核，进一步拓展“零跑动”服务覆盖范

围。加强数据共享运营监测，提升数据质量和协同效率，保障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安全性。 

六、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工作顺利推进 

（一）加强组织领导。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牵头统筹协调推动政务

服务“跨省通办、省内通办”工作，其中，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要建立工作台账，明确责任

单位、时间表、路线图，协调推动解决有关重大问题。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

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强化经费保障，加强队伍建设，指定专人负责，确保改革任务尽快落

地见效。 

（二）加强沟通协同。省有关部门要加快与兄弟省市和地区之间建立业务互认互信机制，

加大对本省相关行业领域政务服务事项通办政策、标准、系统、数据的统筹与支撑。各试点城

市要大胆先行，与省外城市主动沟通对接，探索更多可复制推广经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加

强对本行业承担公共服务职能企事业单位的指导监督，将有需求、有条件的服务事项纳入“跨

省通办、省内通办”范围。 

（三）加强监督评价。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要加强对“跨省通办、省内通办”工作的

跟踪监督和业务指导，及时推动优化调整相关政策。同步推进“好差评”工作，完善“跨省通

办、省内通办”相关指标评价机制，加强评价结果运用，提升政务服务质量。加强“跨省通办、

省内通办”业务改革流程后的事中事后监管，推行“互联网+监管”和信用监管，确保事有人

管、责有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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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宣传指引。各地、各部门要统筹政务服务与政务公开，及时将“跨省通办、

省内通办”工作进展情况报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各地、各部门网站及政务新媒体要做好有

关政策汇聚、宣传解读、服务推广和精准推送，最大限度减少申请人异地跑动次数，让改革红

利惠及更多企业群众。 

 
 


